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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：交通銀行前董事長梁成金違法貸款

禾豐集團 7.3 億元，已於 99 年 4 月間依背信

罪判刑 2 年確定，惟梁成金卻以遷籍干擾發

監執行並成功潛逃，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檢察署發布通緝 15 年；類此重大經濟罪犯屢

能成功逃亡避刑，相關人員有無違失等情乙

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 

據報載：交通銀行（95 年 8 月合併為兆豐銀行）前

董事長梁成金違法貸款禾豐集團 7.3 億元，已於 99 年 4

月間依背信罪判刑 2 年確定，惟該梁成金卻以遷移戶籍

為手段而延遲通緝令之發布，並成功潛逃出境，業經臺

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發布通緝 15 年；視此重大經濟罪

犯終能逃亡出國，相關機關及人員有無違失等情乙案。

經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臺北地檢署）調取

該署 92 年度偵字第 12915 號梁成金等背信案件之偵、

審及執行等全卷過院詳加審閱。並向司法院秘書處、法

務部、外交部與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（下稱移民署）

調閱相關資料。復於 100 年 3 月 7 日約詢法務部吳陳鐶

次長、外交部侯帄福次長、內政部警政署林國棟副署長

（下稱警政署）、移民署何榮村副署長、內政部戶政司

蘇清朝副司長及該等機關之相關業務承辦人員。就約詢

發現問題再發函司法院刑事廳，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

委員會（下稱金管會）調閱相關資料。同年 5 月 9 日約

詢金管會副主委吳當傑及相關業務承辦人員，又於同年

7 月 5 日約詢行政院第 4 組參事兼組長蕭長瑞、秘書室

參事兼主任施宗英、銓敘部法規司副司長吳玲芳、中央

銀行副總裁楊金龍、財政部次長曾銘宗、金管會副主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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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當傑及該等機關相關業務承辦人員。案經調查竣事，

爰將本案調查意見臚陳於后：  

一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對於重大經濟罪犯梁成金，

於判決確定當日，即堂而皇之由桃園中正機場搭機潛

逃美國，至今未能緝捕歸案，既未能防範於未然，作

任何強制處分，復耗費無益之程序遷延緝獲於後，顯

未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實施，洵有疏失。 

(一)刑事訴訟法第 228 條第 4 項規定，被告經傳喚、自

首或自行到場者，檢察官於訊問後認有第 101 條第

1 項各款或第 101 條之 1 第 1 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

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，得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

居；但認有羈押之必要者，得予逮捕，並將逮捕所

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，聲請法院羈押之。法務部

為期檢察官妥速偵辦重大經濟犯罪案件，於 93 年 8

月 26 日訂定發布「檢察機關辦理重大經濟犯罪案件

注意事項」規定，就犯罪所得或被害金額達新臺幣

（下同）五千萬元以上案件，應列為重大經濟犯罪

（第 2 點）；認被告有潛逃出境之虞者，應注意及

時依法限制出境。（第 7 點第 1 項）。又法務部為

加強檢察機關及司法警察機關對於防範刑事案件被

告逃匿之聯繫，訂有「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聯繫

作業要點」規定如下：一、二審檢察署檢察長對於

嚴重侵害國家或社會法益或於社會治安、經濟秩序

有重大危害之刑事案件（下稱特定刑事案件），於

偵查、審理期間及執行前認被告有逃匿之虞者，應

即層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（第 2 點第 1 項）

檢察總長審核後，認有必要時，應將案件建檔列管

，並得指示相關檢察署檢察長，確實掌握該案件於

偵查及各審級審理終結之情形，並定期提報偵查、

審理進度；為防範特定刑事案件被告逃匿，最高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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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得邀集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、

內政部警政署署長、法務部調查局局長、國防部憲

兵司令部司令及指揮偵辦之檢察署檢察長共同組成

專案小組辦理之；但案件宜由指揮偵辦之檢察署辦

理時，得由該檢察署檢察長召集轄區之司法警察機

關辦理之（第 2 點第 2 項、第 3 點）。依該要點第

5 點規定，負責辦理防範特定刑事案件被告逃匿之

專案檢察官，得指揮司法警察機關派員對此類案件

被告，就無隱私或合理期待之行為或生活情形，進

行必要之觀察及動態掌握；第 6 點規定：「負責特

定刑事案件蒞庭之公訴檢察官應充分注意被告之情

形，掌握被告在法庭上各種表現，並進行評估，如

出現對案件專注程度有明顯落差，或放棄辯解情事

，或有特殊情況，經研判有逃匿之虞時，應即報由

檢察長依本要點處理」；如專案檢察官依觀察及動

態掌握結果，認被告確有逃匿之新事證時，應報告

檢察長，適時由承辦檢察官為限制出境或向法院提

出聲請羈押，或由公訴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聲請羈押

、限制出境及其他經法院認為適當之強制處分（第

7 點）。而檢察官應堅持人權之保障及公帄正義之

實現，並致力司法制度之健全發展，對所辦理之案

件及其他職務上應處理之事務，均應迅速處理，不

得無故遲滯，檢察官守則第 1 條及第 5 條分別定有

明文。 

(二)本案梁成金於交通銀行董事長任內，於 87 年 10 月

間違法貸款予禾豐集團 7.3 億，最終造成該行高達

8 億餘元之鉅額呆帳損失，依檢察機關辦理重大經

濟犯罪案件注意事項第 2 點，就犯罪所得或被害金

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案件，即應列為重大經濟

犯罪。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 95 年 9 月 4 日以梁成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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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共同涉犯刑法第 342 條第 1 項之背信罪嫌起訴後

，經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 4 月 8 日以 97 年度上易字

第 955 號判決梁成金等共犯背信罪，處梁成金有期

徒刑 2 年確定。惟據法務部依臺北地檢署查報結果

稱：本案檢察官於偵查期間，梁成金均按期到庭，

且考量梁成金時任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董事長，常有

入出國之業務上需要，其亦遵檢察官之庭諭，如有

出國時均事先向檢察官陳報之，且承辦之司法警察

機關亦未向檢察官陳報梁成金有逃亡之虞之事證或

情資，是以承辦檢察官未於偵查期間，聲請法院羈

押、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等相關強制處分等語

。惟查承辦檢察官既明知梁成金所犯屬高達 7 億餘

元之重大經濟犯罪，其經常入出國而與國外有地緣

關係，衡情不無逃匿之危險，卻未依法採取聲請法

院羈押、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等相關強制處分

，復未依法於偵查、審理期間，將案件建檔列管，

掌握該案件於偵查及各審級審理終結之情形，及為

防範被告逃匿等相關之處置，致使梁成金於 99 年 4

月 8 日判決確定同一日即搭機赴美逃匿無蹤，且同

年 5 月 5 日渠已在國外，而仍委託黃森鎮（梁成金

配偶之弟），申請遷移戶籍至花蓮縣壽豐鄉，以圖

遷延通緝令之發布。 

(三)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 4 月 8 日判決確定，迨同年 6

月 4 日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送全案卷宗及判決，

函臺北地檢署辦理執行，同年月 9 日臺北地檢署執

行檢察官發傳票通知梁成金，於同年 7 月 6 日到案

執行未果後，執行檢察官遂於當日查戶役政資訊連

線作業，始發現梁成金業於同年 5 月 5 日遷籍至花

蓮縣壽豐鄉。執行檢察官再發傳票至花蓮縣壽豐鄉

梁成金戶籍地未獲收受；發函該鄉戶政事務所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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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勿受理梁成金戶籍遷移申請；發函花蓮地檢署代

為拘提未獲；同年 9 月 23 日臺北地檢署發布通緝；

迨同年 10 月 21 日執行檢察官查入出國資訊連線作

業，始發現梁成金早於同年 4 月 8 日判決當日，出

境赴美國，至此期間已逾半年。經查我國戶役政及

入出國資料業已資訊化，而執行貴在迅速，且本案

梁成金於刑事訴訟程序中，對其未有任何強制處分

，本案執行檢察官於 99 年 6 月 4 日收案後，理應先

以簡便迅速之方式，透過上開資訊連線作業，即可

馬上查得梁成金於 99 年 4 月 8 日以出國逃匿及 99

年 5 月 5 日已遷籍花蓮等資訊，無頇耗時於相關機

關間公文往返，執行檢察官卻遲至 99 年 7 月 6 日始

透過資訊連線作業知悉梁成金遷籍之事實，9 月 23

日始因拘提未獲而發布通緝，10 月 21 日始透過資

訊連線作業知悉梁成金出國逃匿之事實，耗費無益

之執行程序，即有違失。 

(四)綜上，本案梁成金共犯背信罪，為重大經濟犯罪。

然本案於偵查期間，初以「他」字進行長達五年有

餘（89.11~95.03）未為任何強制處分尚有可說，既

分「偵」字進行後，罪嫌已具相當明確，仍未見臺

北地檢署聲請法院羈押、命具保、責付或限制住居

等相關強制處分，復未依「防範刑事案件被告逃匿

聯繫作業要點」之規定，對於經濟秩序有重大危害

之刑事案件，於偵查、審理期間，將案件建檔列管

，掌握該案件於偵查及各審級審理終結之情形，及

為防範被告逃匿等相關之處置。又該署辦理本案之

執行欠缺警敏，墨守成規，雖梁成金於判決當日即

搭機赴美國，然如能早發覺而發布通緝，及透過外

交等相關途徑協助緝捕歸案。核臺北地檢署顯未能

防範於未然，復耗費於無益之程序於後，未落實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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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刑罰權之實施，洵有疏失。 

二、財政部對梁成金等違法貸款禾豐集團案，雖經本院於

90 年間函請其查明議處相關失職人員，惟除口頭告誡

四名基層承辦人員外，對於董事長梁成金等三名決策

高層則以案件繫屬法院為由未予懲處，99 年 4 月 8 日

梁成金經判決成立背信罪確定後，財政部仍無積極相

關行政懲處作為，亦未移送本院審查，致逾公務員懲

戒時效 10 年之期限，對所屬國營金融事業機構人員之

考核顯未克盡其責，嚴重斲喪金融秩序及社會整體公

帄正義，實難辭怠忽之失。 

(一)金管會未設立前，依 97 年 12 月 30 日修正之舊銀行

法第 19 條規定，銀行之主管機關為財政部。財政部

針對所屬國營金融事業機構人員之任用程序，定有

「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

」，其中董事長、總理經之任用程序，依該準則第

7 條及行政院規定之作業程序，係由財政部先將擬

提人選以部長名義簽請行政院秘書長轉陳院長核可

後，交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辦理後續發布作業；董 (

理) 事，監察人、副總經理、協理、副局長，由財

政部遴選核定；其餘人員，除法令別有規定外，得

由各機構視需要派用或聘僱，其比例由各機構定之

。至於銀行負責人應符合「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

條件準則」及「財政部所屬國家行庫局公司代表國

庫股權之董（理）事監事監察人遴派要點」等規定

。另財政部針對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考核及

獎懲需要，訂定「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

構人員考核辦法」，該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各機構主

持人之考核，由財政部參酌該機構年度考核成績核

定，其獎懲依本辦法有關規定辦理。副總理經、副

局長人員之考核，由各該機構參酌其機構年度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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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績初評，並報部核定。」即按上開法令規定，國

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之人員任用、考核及人事管理

係由財政部主政。另按公務員懲戒法第 19 條規定，

各院、部、會長官，地方最高行政長官或其他相當

之主管長官，認為所屬公務員有同法第 2 條所定違

法或失職情事者，應備文連同證據送請本院審查，

但對於九職等及以下之公務員，得逕送公務員懲戒

委員會審議。惟同法第 25 條第 3 款規定，公務員懲

戒，自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，至移送公務員懲

戒委員會之日止，時效為 10 年。 

(二)查有關交通銀行總行及台北分行，承作禾豐集團旗

下豐禾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豐禾公司）、磊鉅

實業有限公司（下稱磊鉅公司）短期擔保放款，核

貸未依徵信調查準則辦理，作業倉促有違常例等，

均有未當乙節，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於 90 年 4

月 4 日第 3 屆第 49 次會議審查通過糾正交通銀行，

並函請財政部查明議處相關失職人員。然交通銀行

以本案之徵信、核貸及撥款等過程，悉依有關程序

辦理，並無違法圖利及失職情事，為避免影響員工

士氣及業務拓展，爰認以不議處相關人員為宜。惟

本院鑑於交通銀行辦理是項授信案之缺失，造成國

營行庫嚴重損失，屢請財政部轉該行董事會查明。

交通銀行遂於 91 年 6 月 25 日人字第 9158600591

號令，口頭告誡臺北分行經理劉効文等四名基層承

辦人員，至於決策高層董事長梁成金、總經理趙捷

謙及副總經理莊國雄等三人，則以已由檢察機關偵

查中（尚未起訴、判決），尚難以認定有違法圖利

及失職情事，而未予懲處。（梁成金等 7 人，職務

異動、司法偵、審及懲處資料詳附表一） 

(三)按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員考核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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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 條規定，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事業機構之董事

長、總經理如有應行懲處情事時，係由財政部依上

開考核辦法之規定辦理，提財政部考績委員會審議

。即本案對交通銀行決策高層之董事長梁成金、總

經理趙捷謙及副總經理莊國雄等三名，進行懲處應

由財政部辦理。惟財政部及交通銀行，係以已由檢

察機關偵查中（尚未起訴、判決），尚難以認定有

違法圖利及失職情事，而未予懲處。迨梁成金等三

人於 95 年 9 月 4 日臺北地檢署背信罪嫌起訴；97

年 3 月 21 日臺北地方法院處有期徒刑 2 年（莊國雄

於二審中撤回上訴，一審確定）；至 99 年 4 月 8

日臺灣高等法院判決處有期徒刑 2 年確定。自起訴

至判決確定止，時近四年之久，該部後續處理情形

迄無下文，亦未移送本院審查，致逾公務員懲戒法

第 25 條規定懲戒時效 10 年之期限，處理態度令人

費解。 

(四)綜上，本件交通銀行前董事長梁成金等違法貸款禾

豐集團案，本院於 90 年間糾正交通銀行，並函請財

政部查明議處相關失職人員，交通銀行僅口頭告誡

臺北分行經理劉効文等四名基層承辦人員，至於董

事長梁成金等三名決策高層，則以已由檢察機關偵

查中，尚難以認定有違法圖利及失職情事為由，而

未予懲處，且仍繼續升遷；尤有甚者，梁成金仍可

任公、民行庫任職最高之董事長之職。迨 99 年 4

月 8 日臺灣高等法院本案判決確定，其間財政部均

無相關行政懲處作為，亦未移送本院審查，致逾公

務員懲戒法第 25 條規定懲戒時效 10 年之期限，嚴

重損及金融秩序及社會整體公帄正義，財政部對所

屬國營金融事業機構人員之考核，顯未克盡其責，

並令人費解，實難辭怠忽之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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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對梁成金等違法貸款禾豐

集團案，雖梁成金等三人違法貸款造成交通銀行高達

8 億餘元之鉅額呆帳損失，均經檢察官起訴後由法院

判處共同背信罪刑確定在案，卻未依銀行法等相關法

令解除梁成金之職務，亦未移請財政部進行行政懲處

，及移送本院審查，致逾公務員懲戒時效 10 年之期限

，對金融弊案之處理，消極而無所作為，顯未克盡其

責，嚴重損及金融秩序及社會整體公帄正義，核有怠

忽之失。 

(一)行政院為避免保險、證券、金融等多元監理制度所

可能產生疊床架屋的管理問題，期使金融監理制度

由原來的多元化改變成垂直整合的一元化監理，以

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，維持金融穩定與促進金融

市場發展，於 93 年 7 月 1 日起設金管會，以實踐金

融監理一元化目標。97 年 12 月 30 日修正之現行銀

行法第 19 條規定：銀行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

督管理委員會。依「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

織法」（100 年 6 月 29 日修正名稱為「金融監督管

理委員會組織法」，尚未生效）第 1 條至第 4 條規

定，該會主管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之發展、監督

、管理及檢查業務。因此，金管會成立後，前財政

部金融局改隸屬於金管會，並更名為銀行局，原財

政部金融局職掌之公股股權管理業務已移撥財政部

國庫署，即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之人員任用、考

核及人事管理係由財政部部主政。然關於銀行之監

督管理相關業務，如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、

遵行事項及違法時解除其職務等，原財政部金融局

業務，係由金管會銀行局承受並賡續辦理。按 99

年 10 月 19 日修正之「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

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」（原名稱「銀行負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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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」）第 3 條第 1 項第 13 款為

概括條款規定，明定不得充任銀行負責人之情事為

：「有事實證明銀行負責人從事或涉及其他不誠信

或不正當之活動，顯示其不適合擔任銀行負責人者

」。84 年 5 月 20 日修正之該項第 14 款規定亦不

得充任銀行之負責人之情事為：「有事實證明從事

或涉及其他不誠信或不正當之活動，顯示其不適合

擔任銀行負責人者。」 

(二)本件交通銀行前董事長梁成金等違法貸款禾豐集團

案，梁成金等三人於95年9月4日經臺北地檢署以背

信罪嫌起訴， 97年3月21日臺北地方法院判決處有

期徒刑2年（莊國雄於二審中撤回上訴，一審確定）

，至99年4月8日臺灣高等法院判決處有期徒刑2年確

定。梁成金自93年10月至97年10月任職臺灣新光銀

行董事長，金管會及新光銀行雖均明知梁成金等三

人被起訴及判刑之事實，卻均認為不構成上開準則

所定之不得充任銀行負責人事由（梁成金遭起訴、

一審判決後，新光銀行通報金管會相關處理情形詳

附表二）。 

１、金管會雖稱：「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

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」第 3 條第 1 項第 13 款概括

條款規定屬不確定法律概念，必頇不誠信或不正

當之事證明確，且需與各列舉事由相當，始符合

比例原則，交通銀行辦理豐禾及磊鉅公司授信

案，中央銀行檢查報告、檢察官起訴書及法院判

決書中，均未提及梁成金等人有收取借戶不當利

益或對價關係等情事，目前尚無以徵授信作業缺

失援引前揭第 13 款規定解任銀行負責人之案例

云云。惟查梁成金等三人於交通銀行董事長、總

經理、副總經理任內，違法貸款予禾豐集團 7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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億，最終造成交通銀行高達 8 億餘元之鉅額呆帳

損失，被列為重大經濟犯罪，經檢察官以其共同

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第 3 人不法之利益而為違

背其任務之行為，涉犯刑法第 342 條第 1 項之背

信罪嫌起訴，均經法院認定成立共同背信罪判刑

確定在案，其違失犯罪情節嚴重，顯然已經構成

上開準則所定之「有事實證明銀行負責人從事或

涉及其他不誠信或不正當之活動，顯示其不適合

擔任銀行負責人者」要件，依法不得充任銀行負

責人。金管會卻以梁成金等人未有收取借戶不當

利益或對價關係，及債務人未來不履行債務通常

有其主、客觀上之因素為由，認其等仍得任銀行

負責人而未為解任，核有違失。 

２、退步而言，縱金管會認梁成金未足以依銀行法等

相關法令解除其職務為正當，其亦應於本案起

訴、一審判決後，將梁成金等三名決策高層，移

請財政部依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員考核辦法

規定，進行行政懲處，或將全案移送本院處理，

竟未為任何處理，致罹於公務員懲戒法第 25 條規

定之 10 年懲戒時效，亦有違失。 

(三)綜上，金融業不同於一般生產事業，其主要資金來

自社會大眾，其經營之良寙，足以影響一國經濟之

興衰，此何以各先進國家，莫不將之列為特許事業

，對於投資金額、經營者資格、業務經營及資金運

用，分從立法及行政層面嚴加審查與監督，即金融

主管機關對金融弊案之防範及處理，應有積極具體

之作為。93 年 7 月 1 日起金管會成立，原財政部金

融局職掌之銀行監督管理相關業務，由該會承受並

賡續辦理。梁成金等三人於交通銀行董事長、總經

理、副總經理任內，違法貸款予禾豐集團 7.3 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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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終造成交通銀行高達 8 億餘元之鉅額呆帳損失，

被列為重大經濟犯罪，均經檢察官起訴後由法院判

處共同背信罪刑確定在案，其違失情節嚴重，顯已

構成解任銀行負責人要件及應依法懲處。金管會卻

未依銀行法等相關法令解除梁成金之職務，亦未移

請財政部進行行政懲處，及移送本院審查，致逾公

務員懲戒法第 25 條規定懲戒時效 10 年之期限，其

對金融弊案之處理，消極而無作為，所為說詞實屬

強詞奪理，迹近迴護，顯未能克盡其責，嚴重斲喪

金融秩序及社會整體公帄正義，核有怠忽之失。 

四、經濟犯罪不僅造成個人財產之損害，甚者導致經濟失

序與社會問題，又國內重大經濟犯罪棄保潛逃者，不

勝枚舉，已然嚴重斲傷國家司法之威信，甚而引發民

怨。法務部允應與內政部、外交部等相關部會相互配

合，儘速會商研議有效對策。 

(一)法務部及內政部關於跨國犯罪案件協助查緝及追緝

外逃通緝犯業務，資訊互通、工作協調等橫向聯繫

稍顯凌亂，資料亦未整合，造成梁成金雖屬重大經

濟罪犯，法務部調查局及警政署均未將其列入逃亡

國外重大經濟罪犯名單中，亦無任何機關積極執行

追緝工作，致使梁成金逃亡多年迄今，允應檢討改

進。 

１、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第 2 條第 12 款規定：「本局

掌理國內、外相關機構之協調聯繫、國際合作、

涉外國家安全調查及跨國犯罪案件協助查緝事

項」，第 12 條規定：「本局得層報行政院核准，於

政府重要駐外管處、機構派駐人員，負責機關安

全保防業務及執掌涉外業務。」內政部警政署組

織條例第 3 條規定該署掌理警察業務，其中第 10

款：「涉外治安案件處理、各國駐華使領館及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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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、官員安全維護及促進國際警察合作之規

劃、督導事項。」另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組

織條例第 3條規定該局掌理事項，其中第 7款：「國

際刑事警察業務之聯繫、協調及跨國刑事案件之

調查、處理等事項。」因此，關於跨國犯罪案件

協助查緝，及追緝外逃通緝犯，主要以法務部調

查局及內政部警政署為權責機關，在警政署及調

查局未派人員之駐外館處，則由同屬內政部之移

民署派駐人員，兼辦上開業務。 

２、目前關於跨國犯罪案件協助查緝，及追緝外逃通

緝犯，概以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運作較為順遂

外，至於與其他各國間，鑑於我國外交情勢，關

於引渡（條約）或遣返通緝犯部分，成效較為不

彰。目前請求外國協助追緝我國罪犯返國受審及

執行之運作模式，係以協調該國以驅逐出境方

式，在我國國籍之航空器交予我國之執法人員。

另方面則透過蒐集外逃通緝犯其旅行動態，藉由

渠等持外國護照（移民簽證）返台時，通報移民

署逕行逮捕。同時，請求外逃通緝犯所在國執法

機關，註記我外逃通緝犯，嚴審其移民身分變更

案，並進而拒絕其轉換為當地公民身分，迫使渠

等主動返台投案。此外，彙整外逃通緝犯相關犯

罪情資、事實，提供予當地國執法機關向移民法

院提起訴訟，撤銷其移民身分。 

３、另目前我國派駐各國辦理跨國犯罪案件協助查

緝，及追緝外逃通緝犯等業務，調查局有 15 國

23 個據點，警政署駐美國等 8 國 8 位警察聯絡

官，移民署共有 28 個工作組，陳報各類駐在國之

相關情資，並透過與外國執法機關派至駐在國之

聯絡官員交換情資，合作偵辦跨國犯罪。綜據法



14 

 

務部及內政部於本院答詢及提供資料，其中調查

局主要就重大經濟罪犯逃亡國外部分，定有「追

緝國外罪犯作業要點」，列有外逃罪犯名冊 190

人，針對是類案件之處理，截至 100 年 2 月 10

日止，緝解歸案 168 案 176 人，策動投案 78 案

83 人。而警政署列管外逃罪犯名單係所有經司法

機關通緝在案者，並無針對特殊犯罪而列有重大

外逃罪犯名冊，該署列管最近二年外逃罪犯共

1927 人，近五年緝捕外逃罪犯返國 283 人。 

４、惟查法務部所屬調查局及內政部所屬警政署，關

於跨國犯罪案件協助查緝，及追緝外逃通緝犯，

各司其職，就資訊互通、工作協調等橫向聯繫，

稍顯凌亂，資料亦未整合，造成梁成金雖屬重大

經濟罪犯，卻因其並非法務部調查局移送偵辦對

象，而未列入該局之逃亡國外重大經濟罪犯名單

中，警政署亦無重大外逃罪犯名冊作特別列管加

強追緝，致使梁成金雖逃亡多年迄今並無任何機

關積極執行追緝工作，允應檢討改進。 

(二)法務部與外交部應會商研議相關對策，依法註銷梁

成金之護照，整合政府各部門駐外人員之相關資訊

及資源，依目前追緝外逃通緝犯之運作模式，將其

緝捕歸案，以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實現。 

１、依照外交部組織法第 1 條規定：「外交部主管外交

及有關涉外事務。」又駐外機構統一指揮要點第

2 點規定：「政府涉外事務由外交部主導，並協調

相關機關指揮監督駐外機構執行。」同要點第 4

點規定：「館長綜理館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。」

第 11 點規定：「各機關配屬駐外機構內部單位或

人員應隨時將擬辦中之重要工作及獲得之重要資

訊，酌情陳報所配屬駐外機構或業務所屬轄區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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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機構之館長；館長亦應適時適度提供相關資訊

予所配屬單位或人員參考運用，必要時，並由館

長統籌協調分工或運用。」即外交部主管外交及

有關涉外事務，駐外館長應適時適度提供相關資

訊予所配屬單位或人員參考運用，並整合政府各

部門駐外人員之相關資訊及資源，由館長統籌協

調分工或運用。另護照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或駐外館

處應不予核發護照：一、冒用身分，申請資料虛

偽不實，或以不法取得、偽造、變造之證件申請

者。二、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通知主管機關者。三、

其他行政機關依法律限制申請人出國或申請護照

並通知主管機關者。」同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持

照人或其所持護照有下列情形之一時，原核發護

照之處分應予廢止，並由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註

銷其護照︰一、持照人有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

規定情形者。」 

２、經外交部查報：梁成金歷次護照均在國內申辦，

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電腦檔存護資為中華民國護照

資料，其現持第 133871925 號護照效期至 2012

年 8 月 12 日止，迄今尚無梁成金向我駐外館處申

辦換發護照或加簽之紀錄；據報梁成金目前似藏

匿於美國洛杉磯一帶，外交部已另電請駐洛杉磯

辦事處洽請美方協助查緝後通報我方。法務部說

明按目前對於與我國未有引渡（條約）或遣返或

通緝犯（協議）之國家，請求該國協助追緝我國

罪犯返國受審及執行部分，可協調該國以驅逐出

境方式，在我國國籍之航空器交予我國之執法人

員。目前列冊外逃通緝犯以經濟罪犯（白領犯罪）

為主，故潛逃地點以美、加地區為主要藏匿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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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量美、加兩國移民法律有利外逃罪犯長期居留

當地國，目前係以提供犯罪事實予該國移民或執

法機關參處，為主要協緝方式，另方面則透過注

蒐其旅行動態，藉由渠等持外國護照（移民簽證）

返台時，通報移民署逕行逮捕。同時，請求美、

加執法機關註記我外逃通緝犯，嚴審其移民身分

變更案，並進而拒絕其轉換為當地公民身分，迫

使渠等主動返台投案。此外，亦會根據美、加執

法機關需求，彙整外逃通緝犯相關犯罪情資、事

實，提供予當地國執法機關向移民法院提起訴

訟，撤銷其移民身分等語。 

３、梁成金為重大經濟罪犯，卻於判決確定當日，堂

而皇之由桃園中正機場國境大門出境搭機赴美

國，至今未緝捕歸案，嚴重斲喪金融秩序及社會

整體公帄正義。法務部與外交部，應會商研議相

關對策，依法註銷其護照，整合政府各部門駐外

人員之相關資訊及資源，依目前追緝外逃通緝犯

之運作模式，將其緝捕歸案，以落實國家刑罰權

之實現。 

(三)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就通緝中之國人持外國護照

及持有多國護照人士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有應禁止

其入出國之情形，應就相關資訊之蒐集、人員之訓

練等研擬相關措施，即時於國境線上發現予與逮捕

或禁止其入出國，以維我國治安及其他政府公權力

之行使。 

１、國民及外國人於我國犯罪遭通緝或違反其他法

律，遭司法機關或其他機關依法通知移民署限制

入出境，或有危害我國利益、公共安全或公共秩

序之虞等，影響我國治安及其他政府公權力行使

之情形，入出國及移民署應禁止其入出國，入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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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及移民法第 6 條、第 7 條、第 18 條及第 21 條

分別定有明文。 

２、查梁成金因背信案，台北地檢署於 99 年 9 月 23

日以北檢治執弗緝 99 執 3471 字第 3244 號函通

緝。移民署接收該通緝資料後，按日傳輸予該署

各駐外工作組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遇案審理。梁

成金於通緝前，移民署未接獲其他司法或權責機

關通知限制或禁止梁員出國之書面公文。另據移

民署副署長於本院答詢稱：通緝檔與入出國資料

業已全面資訊化，藉由身分證統一編號，只要司

法機關通緝中，入出國時移民署官員一鍵入個人

資料，電腦即會顯示通緝中，由移民署國境事務

大隊通知管轄司法警察機關處理。惟目前尚有盲

點部分，就是國人拿外國護照入出國，因無法勾

稽身分證統一編號，無法得知有無通緝中。目前

作法是針對拿外國護照之華人，進行出生日資料

比對，另就社會矚目案件，如已在司法偵、審階

段，在國境線上訓練移民署官員辨識，提高警覺，

但若沒有司法機關或其他機關依法限制出境，仍

是無法限制當事人出境等語。 

３、梁成金（雖其早於通緝前已離境）曾任職中央銀

行副總裁，及多家公、民營銀行之董事長，屬典

型之經濟（白領）犯罪，一般均擁有較高之社經

地位，及雙（多）重國籍，或多國合法居留權並

持有多國護照，有足夠之資源可供其利用，合法

往來於多國間。故此等人士於我國不僅在遭通緝

或限制出境前，入出國移民署官員無法限制其出

境或於入境時加以逮捕，縱使在被通緝或限制出

境後，但其若持不同國家之護照入出國，目前相

關禁止其入出國資料尚無法勾稽，因而無法即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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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國境線上予與逮捕或禁止其入出國，形同國家

門戶大開，嚴重影響我國治安及其他政府公權力

之行使。故移民署就通緝中之國人持外國護照，

及持有多國護照人士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有應禁

止其入出國之情形，應就相關資訊之蒐集、人員

之訓練等研擬相關措施，即時於國境線上發現予

與逮捕或禁止其入出國，以維我國治安及其他政

府公權力之行使。 

(四)綜上，重大經濟犯罪之手段具縝密性與複雜性，自

偵查迄判決定讞，經常費時多年，其不僅造成個人

財產之損害，甚至導致經濟失序與社會問題，又國

內重大經濟犯罪棄保潛逃者，不勝枚舉，已然嚴重

斲傷國家司法之威信，甚而引發民怨。法務部允應

與外交部、內政部等相關部會互相配合，儘速會商

研議相關對策，防止經濟犯罪者潛逃，遏阻經濟犯

罪之蔓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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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提案糾正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提案糾正財政部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三，提案糾正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。 

四、調查意見四，函請行政院轉飭法務、內政、外交相關

部會檢討改進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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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、梁成金等 7 人，於 87 年 10 月核貸本案時擔任職務，

後續職務異動情形，司法偵、審及執行結果，交通

銀行懲處情形資料如下： 

姓

名 

87 年

10 月

核貸時

擔任職

務 

於交通銀行(及 95.8.21 合

併後兆豐國際商業銀行)內

後續職務異動情形 (截至

100.4.12 止) 

司法偵、審及執行

結果 

本院 90年調查

本案後，交通

銀行懲處情形 

梁

成

金 

董事長 

 

87.07.16~90.07.16 

交通銀行董事長，交銀於

88.9.13 民營化，梁成金結

算公務員年資。 

90.07.16~93.07.16 合 作

金庫董事長屆齡退職（合庫

於 94.4.4 民營化）。 

93.10.21~97.10.02 新 光

銀行董事長 

高院判決確定（ 2

年），旋即逃亡通緝

中。 

無 

趙

捷

謙 

總經理 83.03.12~89.06.18 

交通銀行總經理兼常務董

事 

89.06.19~92.05.15 

農民銀行董事長（農銀於

88.9.3 民營化） 

高院判決有期徒刑

1 年，減為有期徒刑

6 月，得易科罰金，

已執行。 

無 

莊

國

雄 

副總經

理 

84.10.24~89.10.30 

交通銀行副總經理 

89.10.31~92.03.29 

交通銀行總經理兼常務董

事 

92.03.29~97.01.16 

中興票券（兆豐票券）金融

公司董事長 

地院判決有期徒刑

1 年，減為有期徒刑

6 月，得易科罰金，

二 審 中 撤 回 上 訴

（確定），已執行。 

無 

劉

効

文 

台北分

行經理 

略。 起訴後傳喚未到，

通緝中。 

口頭告誡 

（交通銀行總

管理處 91 年 6

月 25日人字第

9158600591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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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） 

劉

來

富 

台北分

行授信

科科長 

略。 高院判決有期徒刑

4 月，減為有期徒刑

2 月，得易科罰金，

已執行。 

口頭告誡 

（同上號令） 

張

克

成 

台北分

行襄理 

略。 未起訴。 口頭告誡 

（同上號令） 

陳

佳

惠 

台北分

行助理

員 

略。 未起訴。 口頭告誡 

（同上號令） 

 

附表二、梁成金遭起訴、一審判決後，所任職之臺灣新光銀

行通報金管會之相關處理情形： 

日期 權責機關、案

號 

處理情形概要 

95 年

9 月

20 日 

臺 灣 新 光 銀

行 

依「銀行業通報重大偶發事件之範圍與適用對象」規

定，向金管會通報，嗣後以 95 年 10 月 19 日(95)新

光銀稽核字第 4258 號函檢附梁成金提出之說明。 

95 年

10 月

24 日 

金 管 會 金 管

銀 (六 )字第

09500442510

號 

函請臺灣新光銀行就起訴原因是否涉及銀行負責人

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第 3 條各款規定及對該行之影

響，提出評估意見及因應措施。 

95 年

11 月

3 日 

臺 灣 新 光 銀

行 (95) 新 光

銀 秘 字 第

4486 號函 

陳報略以：經檢視梁成金遭起訴之原因，應不構成前

揭資格條件準則第 3條各款所定不得充當銀行負責人

之消極要件。 

95 年

11 月 

金 管 會 內 部

簽呈意見 

以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係描述梁成金指示儘速辦理

後續貸款程序及完成撥款事宜，惟究竟其指示儘速辦

理之動機為何，是否曾收受不當利益或雙方有何種對

價關係，致其願協助辦理該等授信案，致生損害於交

通銀行，起訴書中並未說明，而此亦為梁成金提出反

駁立論之所在。就檢察官起訴書及梁成金陳述內容，

實難以斷定梁成金確有意圖為禾豐集團不法利益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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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害交通銀行所為違背職務之背信行為，故視判決結

果再予以適當處置（當時適用規定為 94.3.25 修正之

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）。 

97 年

3 月

24 日 

臺 灣 新 光 銀

行 

於依「銀行業通報重大偶發事件之範圍與適用對象」

規定，向金管會通報，嗣後以 97 年 4 月 1 日(97)新

光銀秘字第 1436 號函陳報金管會，說明梁成金將提

出上訴。 

97 年

5 月 

金 管 會 內 部

簽呈意見 

以判決書認定梁成金等人辦理豐禾及磊鉅公司授信

案有違背其任務之事證係採反面論述之方式，以梁成

金明知借戶資金短絀等，猶執意指示承作等，豈能謂

無為借戶不法利益之意圖及違背任務之行為，作為認

定梁成金有違背其任務之證據。判決理由中並無梁成

金有收取借戶不當利益及對價關係，致其為借戶不法

之意圖而為違背其任務之情形，故待高等法院判決確

定後再就現行法規為必要之處置（當時適用規定為 96

年 5 月 1 日修正之銀行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準則）。 

 


